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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从事认证活动的自我声明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检验研究院”）是经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公正性委员会（CNCA）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认证机构。郑重声明如

下：

检验研究院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等与

认证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认证认可规则等要求，在 CNCA批准的认证范围内依法从

事认证活动，自觉维护认证市场秩序，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二、公正性和保密声明

为保证认证工作的公正性、保密性，特此声明如下：

检验研究院及所有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CNCA相关规定，以

公正、保密为基本原则从事认证活动并承担社会责任。

检验研究院可能影响认证活动的所有人员（包括内部、外部、公正性委员会、技委会），

均签署公正性和保密承诺。

公正性

1、确保与检验研究院直接关联或与附属机构有关联的其他法律实体的活动不损害认证

活动的公正性。

2、检验研究院运作所遵循的方针和程序以及对其管理都是非歧视性的，认证业务对所

有客户开发，不以客户的规模、某一协会或团体的成员、已颁发证书的数量作为实施认证

的限制条件，不含有任何不恰当的财务或其他条件。

3、设立公正性委员会以保证认证活动公正的进行。公正性委员会由与认证活动有关的

代表组成，包括政府有关部门代表、制造商或供方代表、用户代表、行业协会代表、本机

构代表等，各方利益均衡，任何一方不处于支配地位。

4、持续地进行公正性风险识别，包括：所有权、管理方式、管理层、人员、共享资源、

财务、合同、营销（包括品牌）以及给介绍新客户的人佣金或其他好处等；源于：自身利

益、自我评审、倾向、过分熟悉（或信任）、恐吓、胁迫、竞争等。对识别出的公正性风

险，会采取措施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少此类风险，并将相关信息和公正性分析报告提交公正

性委员会审核。




